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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修订时纯钛加工材参照了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５８３２２：１９９９（Ｅ）《外科植入物———纯钛加工

材》和ＡＳＴＭＦ６７：２００６ａ《外科植入物用纯钛》、ＴＣ４加工材参照了ＩＳＯ５８３２３：１９９６（Ｅ）《外科植入

物———金属材料———Ｔｉ６Ａｌ４Ｖ合金加工材》和ＡＳＴＭＦ１４７２：２００２《外科植入物用Ｔｉ６Ａｌ４Ｖ合金加

工材》、ＴＣ４ＥＬＩ加工材参照了ＡＳＴＭＦ１３６：２００２ａ《外科植入物用Ｔｉ６Ａｌ４ＶＥＬＩ（超低间隙）加工材规

范》、ＴＣ２０加工材参照了ＩＳＯ５８３２１１：１９９４（Ｅ）《外科植入物———金属材料———Ｔｉ６Ａｌ７Ｎｂ合金加工

材》和ＡＳＴＭＦ１２９５：２００５《外科植入物用Ｔｉ６Ａｌ７Ｎｂ合金加工材》等标准。

纯钛加工材在化学成分和显微组织等指标均等同于ＩＳＯ５８３２２：１９９９（Ｅ）的要求。力学性能指标

等同或高于ＩＳＯ５８３２２，并增加了棒材的断面收缩率指标。同时对板材和棒材增加了超声波检验要求。

ＴＣ４加工材在化学成分和显微组织等指标均等同于ＩＳＯ５８３２３：１９９６（Ｅ）的要求。力学性能要求

高于ＩＳＯ５８３２３，并增加了棒材的断面收缩率指标。同时对板材和棒材增加了超声波检验要求。

ＴＣ４ＥＬＩ加工材在化学成分、力学性能和弯曲性能等指标均等同于 ＡＳＴＭＦ１３６：２００２ａ的要求。

并增加了显微组织评级，同时对板材和棒材增加了超声波检验要求。

ＴＣ２０加工材在化学成分、力学性能和显微组织等指标均等同于ＩＳＯ５８３２１１：１９９４（Ｅ）的要求。同

时增加了低倍组织检验、棒材增加了超声波检验要求。

本标准代替ＧＢ／Ｔ１３８１０—１９９７《外科植入物用钛及钛合金加工材》。

本标准与ＧＢ／Ｔ１３８１０—１９９７相比，主要有以下变动：

———化学成分改为按ＧＢ／Ｔ３６２０．１的规定；

———增加了ＴＡ１ＥＬＩ牌号棒材、板材和丝材及相关要求；

———增加了ＴＣ２０牌号棒材和丝材及相关要求；

———增加了ＴＡ２、ＴＡ３、ＴＡ４和ＴＣ４丝材；

———丝材直径由０．６ｍｍ～６．０ｍｍ改为０．５ｍｍ～７．０ｍｍ（合金大于等于１．０ｍｍ）；

———板材厚度范围由０．８ｍｍ～１０．０ｍｍ改为０．８ｍｍ～２５．０ｍｍ（纯钛大于等于０．３ｍｍ）；

———棒材直径范围由８．０ｍｍ～７５．０ｍｍ改为＞７．０ｍｍ～９０．０ｍｍ（ＴＣ２０为１００ｍｍ）；

———对板材的弯曲性能的测定方法进行了修改，采用了国际标准及ＡＳＴＭ标准的规定；

———增加了板材和棒材的超声波检验要求；

———增加了检验结果的判定；

———增加了附录Ｂ。

本标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是标准的规范性附录。

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本标准由宝钛集团有限公司、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起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黄永光、王永梅、王韦琪、李渭清、张延生、何激扬、王建斌、张江峰。

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３８１０—１９９７、ＧＢ／Ｔ１３８１０—１９９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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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科植入物用钛及钛合金加工材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外科植入物用纯钛、ＴＣ４合金、ＴＣ４ＥＬＩ合金、ＴＣ２０（Ｔｉ６Ａｌ７Ｎｂ）合金加工材的要

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和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及订货单（或合同）内容。

本标准适用了制造外科植入物用的钛及钛合金板、棒、丝材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／Ｔ２２８　金属材料　室温拉伸试验方法

ＧＢ／Ｔ２３２　金属材料　弯曲试验方法

ＧＢ／Ｔ２９６５　钛及钛合金棒材

ＧＢ／Ｔ３６２０．１　钛及钛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

ＧＢ／Ｔ３６２０．２　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

ＧＢ／Ｔ３６２１　钛及钛合金板材

ＧＢ／Ｔ３６２３　钛及钛合金丝

ＧＢ／Ｔ４６９８（所有部分）　海绵钛、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

ＧＢ／Ｔ５１６８　两相钛合金高低倍组织检验方法

ＧＢ／Ｔ５１９３　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超声波探伤方法

ＧＢ／Ｔ６３９４　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

ＧＢ／Ｔ８１８０　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的包装、标志、运输和贮存

３　要求

３．１　产品分类

３．１．１　牌号、状态、规格

产品的规格和供应状态应符合表１的规定。

表１　产品的规格和状态

牌号 品种 供应状态 直径或厚度／ｍｍ 表面状态

ＴＡ１ＥＬＩ、ＴＡ１、

ＴＡ２、ＴＡ３、ＴＡ４、

ＴＣ４、ＴＣ４ＥＬＩ

ＴＣ２０

板材ａ
冷轧（Ｙ）、退火状态（Ｍ） ０．８～４．７５ 除油或酸洗

热加工（Ｒ）、退火状态（Ｍ） ＞４．７５～２５ 酸洗或黑皮

棒材 热加工（Ｒ）、退火状态（Ｍ） ＞７．０～９０ 光棒或黑皮

丝材ｂ 退火状态（Ｍ） １．０～７．０ 磨光、酸洗＋退火

ａ 纯钛板材的最小厚度为０．３ｍｍ，纯钛丝材的最小直径为０．５ｍｍ。

ｂＴＣ２０棒材的最大直径为１００ｍｍ。

３．１．２　标记示例

产品的标记按产品名称、牌号、状态、规格和标准编号的顺序表示。

标记示例：

用ＴＡ２制造的、供应状态为 Ｍ、直径为１６ｍｍ、长度为１０００ｍｍ的定尺棒材，标记为：

棒ＴＡ２Ｍ１６×１０００ＧＢ／Ｔ１３８１０—２００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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